
 

B15-00671  (C)  TP280515   

 联  合  国 E/ESCAP/71/L.7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Limited 

27 May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决议草案 

提案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共同提案国：不丹、柬埔寨、蒙古、尼泊尔和越南  

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 2014 年 12 月 12 日联合国大会第 69/137 号决议，联大在该决

议中核可了 2014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国内陆发展

中国家问题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

年维也纳行动纲领》， 

 还回顾其 2013 年 5 月 1 日关于亚太区域《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

情况最后审查的第 69/2号决议， 

 确认由于本土没有出海通道，加上远离世界市场以及转运费用高

昂，亚太区域内陆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努力继续受到严重

限制， 

 回顾《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总体目标是以更协调一致的方式解决内

陆发展中国家因地处内陆、位置偏远和地理制约因素而产生的特殊发展需求

及挑战，从而推动提高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速度，这将有助于通过逐步实

现消除赤贫这一目标来促进消除贫穷， 

 还回顾联合国大会在其第 64/214 号决议中欢迎内陆发展中国家国际

智囊团的设立，并在第 69/137 号决议中敦促批准《关于设立内陆发展中国

家国际智囊团的多边协定》；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第七十一届会议 

2015年 5月 25日至 29日，曼谷 

议程项目 2(b)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太平洋岛屿

发展中国家问题特别小组：内陆发展中国家新

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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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了关于秘书处支持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报告，
1
 

1. 欢迎《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 年十年维也纳行动纲

领》； 

2. 鼓励亚洲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

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在所有层面以协调、一致和快速的方式在《维也纳行动

纲领》的六个优先领域采取在该纲领中商定的行动，这六个优先领域是：基

本过境政策问题；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国际贸易和贸易便利化；区域一体

化和合作；经济结构转型；以及执行手段； 

3. 邀请尚未加入或批准《关于设立内陆发展中国家国际智囊团

的多边协定》的内陆发展中国家在其方便时尽早加入或批准该协定，以使智

囊团能够正式开始运作，并请秘书处、高级代表办公室及联合国系统内的其

他有关机关、成员国，包括发展伙伴，以及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为智囊团提

供支持，使其能够履行其职责； 

4. 呼吁各成员国将《维也纳行动纲领》纳入其国家和部门发展

战略的主流，以确保其有效执行； 

5. 根据《维也纳行动纲领》第 71 段，
2
  邀请各有关组织和机

构，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各区域开发银行，其中，除其他外，包

括亚洲开发银行，视情况在其各自的任务授权范围内，将《维也纳行动纲

领》纳入其工作方案，并支持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执行

《维也纳行动纲领》； 

6. 敦促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各发展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和财

政援助，并视情况增加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方面的投资； 

7. 邀请私营部门在其各自擅长的领域并根据内陆发展中国家的

国家优先事项为《维也纳行动纲领》的执行提供帮助； 

8. 请执行秘书： 

(a) 视情况并在经社会的任务授权范围内，将《维也纳行动纲

领》纳入经社会工作方案的主流，并根据《行动纲领》第 75 段的要求，向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特别小组提交

关于《维也纳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年度分析报告； 

(b) 为亚太内陆发展中国家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提供一切可

能的援助； 

(c) 开展有关活动，确保有效落实文件 E/ESCAP/71/2 所载的秘

书处执行《维也纳行动纲领》路线图； 

(d) 向经社会第七十二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 

____________ 

                                                 
1
  见 E/ESCAP/71/2。 

2
  联合国大会第 69/137 号决议，附件二。 


